
                  加強美國⾼校外國勢⼒透明度                     

依據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及法律賦予我作為總統之權限，茲命令如下：

第⼀節 ⽬的與政策
 根據《1965年⾼等教育法》第117條（20 U.S.C. 1011f），⾼等教育機構須申報重⼤
外國資⾦來源。然⽽，由於第117條過去執⾏不⼒，流⼊美國校園的外國資⾦之實際⾦
額、來源與⽤途，⾄今仍不明確。根據⼀項研究，在2010年⾄2016年間，各⼤學未
能申報超過⼀半應報告的外國捐贈。即使有進⾏申報，其實際資⾦來源亦常被隱匿。

為了保護美國的教育、⽂化及國家安全利益，對於流⼊美國⾼等教育與研究機構的外
國資⾦，應實施透明揭露。在我第⼀個任期內，教育部於2019年⾄2021年間對19所
⼤學展開調查，使各校申報了原本未揭露的65億美元外國資⾦。然⽽，前任政府撤銷
了這項⼯作，將教育部專⾨負責外國資⾦調查的部⾨轉⾄⼀個缺乏能⼒執⾏此任務的
單位，破壞了調查⼯作，並妨礙公眾取得關於外國贈與與合約的資訊。

本政府政策⽬標為：終結美國教育機構中有關外國資⾦的秘密運作，保護思想市場不
受外國政府宣傳滲透，以及保障美國學⽣與研究成果不遭外國勢⼒利⽤。

第⼆節 積極執法以防損害美國利益
 教育部⻑（以下簡稱部⻑）應採取⼀切適當⾏動，以執⾏《美國法典》第20編第
1011f條之規定，包括與司法部⻑及其他⾏政部⾨、機構或辦公室主管合作（視情況
⽽定），要求⾼等教育機構完整且及時申報外國資⾦。具體措施包括：

(a) 部⻑應採取適當⾏動，撤銷或廢⽌前任政府所採措施，避免⾼等教育機構對外國資
⾦維持不當的秘密狀態；

(b) 部⻑應採取適當⾏動，要求⼤學更明確揭露外國資⾦的細節，包括資⾦實際來源及
⽤途；

(c) 部⻑應提升美國⺠眾對⾼等教育機構外國資⾦之資訊的可及性；

(d) 部⻑與司法部⻑應對未遵守外國資⾦申報規定的⾼等教育機構追究法律責任。為落
實本命令，部⻑應與其他⾏政部⾨、機構與辦公室主管（視情況⽽定）合作，進⾏必



要的審計與調查，以確保相關法律之遵循，並透過司法部⻑的適當⾏動執⾏法律。

第三節 聯邦資助接受單位之遵循義務
 教育部⻑與其他相關⾏政部⾨與機構主管，應在法律許可範圍內，採取適當⾏動，以
確保⾼等教育機構在申請聯邦補助資⾦時，對於20 U.S.C. 1011f及其他相關外國資⾦
申報要求之遵守認證，屬於《美國法典》第31編第3729條所指之重⼤事項。未遵守該
法律者，將不得獲得聯邦補助資⾦。

第四節 ⼀般規定
 (a) 本命令之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削弱或以其他⽅式影響：

(i) 依法授予任何⾏政部⾨或機構主管之權限；
 (ii) ⾏政管理與預算局局⻑就預算、⾏政或⽴法提案之職責。

(b) 本命令之實施須依照適⽤法律，並以經費撥款為前提。

(c) 本命令無意創設任何依法可強制執⾏之實體或程序性權利或利益，亦不得被任何⼀
⽅據以對美國政府、其各部⾨、機構、官員、雇員或代理⼈或其他⼈⼠主張權利。

(d) 若本命令中任何條⽂，或其對特定部⾨、⼈員或情況之適⽤被認定為無效，其餘條
⽂及對其他部⾨、⼈員或情況之適⽤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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